
最新附条件生效合同例子(模板5篇)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协议，签订签订协议是最有
效的法律依据之一。怎样写合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文模板，
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附条件生效合同例子篇一

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附条件的民事
法律行为而来的。附条件的合同，指合同当事人设定一定的
条件，并将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决定效力发生或消灭的根据
的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有时并不希望立即发生预期的
法律后果，而有时又不希望已经发生的法律效力一直存续，
而是愿意在一定的事实发生时，让合同的效力发生或终止，
使合同的订立更能满足当事人的意愿，体现合同自由。

第一，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条件不是现
实存在的，而是属于尚未发生的客观不确定的事实，可能实
现也可能不实现，条件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条件是由当事人设定而非法定的。作为条件的事实必
须是当事人自己选定的，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不
是由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它是合同中的任意条款而非法定条
款。

第三，条件必须是合法的。当事人不得以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和公共秩序的事实或有损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作为合同的附
条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附条件的民事行为，
如果所附条件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民事行为无效。

第四，条件不得与合同的主要内容相矛盾。



一是生效条件，又称延缓条件。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只有当某一条件成就时才生效的合同。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虽已成立，但其效力并不立即发生，而是
处于停止状态，直到条件成就时才生效。故有延缓或停止合
同生效的作用。如：张某的叔叔与其约定，如果张某考上某
名牌大学，叔叔就给他一笔能够周游世界的费用。再如，甲
乙双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当此房前修好一
条道路时，甲将房屋卖给乙。

由此看出，考上某名牌大学和房前修一条马路应是附生效条
件的合同。如果没有这一条件限制，就有可能当时发生了赠
与或买卖的事实，有了这一条件就延缓了赠与或买卖的事实，
使合同关系处于停止状态，一旦条件成就，张某考上该名牌
大学，甲的房前修好一条马路，则该赠与合同和买卖合同发
生法律效力。

二是解除条件，又称消灭条件，指合同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
务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失去了法律效力的条件。

在这种合同中，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已发生法律效力，一
旦条件成就，则其效力消灭，如所附解除条件不成就，则合
同继续有效。例如，甲将房屋出租给乙住，约定一旦自己结
婚或自己母亲由外地搬来，甲应收回出租的房屋供自用。这
里，甲结婚或其母搬到此地是该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和失效的.
条件。此房屋租赁合同即为附条件解除的合同。

对合同约定附条件的限制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这是防止合同当事人滥用条件的规定。如在上述房屋租赁合
同中，为了能够长期租赁甲的房屋，乙多次在甲的恋爱中制
造障碍，或谋 害其母使其不能与甲同住，就构成了不正当阻



止条件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甲结婚或其母搬来同
住“的条件尚未成就，房屋租赁合同形式上看可以继续有效，
但法律视此种情况下条件已经成就，因此，此房屋租赁合同
失效。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
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
限届满时失效。

期限作为合同的附款，必须是将来事实，确定发生的事实和
合法的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以及不
法事实，均不能被设定为期限。附期限同附条件的要求不完
全一样，条件属于不确定状态，而期限则属于确定状态，期
限设定的方式，无论是周、月、或年，就是某起点日期后的
若干时日，它终究一定会到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经一
定期限届满时，合同生效的，为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如养老保
险合同，在投保人缴纳保费一定数额，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到
来时，(50 岁，55岁)合同生效，此种合同即为附生效期限的
合同。

在合同中约定，经一定期限届满时，合同终止的，为附终止
期限的合同。例如，家庭财产保险合同，投保方投保的是一
年期财产险合同，约定从某年1月1日零时起到该年12月31
日24时止为保险期间，此期间为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一
年”即为该财产保险的终止期限，期限届满该财产保险合同
失效。

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
月、日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
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
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
的，以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
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
截止。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



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

附条件生效合同例子篇二

有偿合同是交易关系，是双方财产的交换，是对价的交换。
无偿合同不存在对价，不是财产的交换，是一方付出财产或
者付出劳务(付出劳务可以视为付出财产利益)。

有偿合同是两个诺言的结合，因此可以把有偿合同称为双诺
合同，是两个诺言、两个意思表示取得一致，成立并生效的
合同。

法律一般把有偿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因为双方都负担义务，
所以，双方两个诺言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有偿合同成立并生
效。有偿合同一般情况下，除了要经过批准、登记的以外，
合同成立时即行生效。而无偿合同，因为一方要付出财产或
者劳务，但没有获得对价，因此，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把无
偿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或者规定为有任意撤销权的诺成合
同。其意义在于给无偿付出的一方以反悔权，以鼓励人们的
无偿行为、助人行为。

对于实践合同，当事人交付标的物或者开始履行的时候，才
开始成立或者生效。对于有任意撤销权的诺成合同(如赠与合
同)，赠与人(债务人)的反悔权是通过通知对方撤销来体现的，
在赠与的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任意撤销赠与合
同(《合同法》第186条)。

附条件生效合同例子篇三

如今，很多人分不清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其实这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合同只有先成立了，才能生效或无效。合同
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能够生效，那么大家是否知道合
同生效应当具备怎样的条件呢？马上为您解答。



合同成立后，能否产生法律效力，能否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
法律后果，要视合同是否具备生效要件。合同生效应当具备
以下要件。

合同当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以
及缔约能力，才能成为合格的合同主体。若主体不合格，合
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反映
其内心的意思。合同成立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往
往难以从其外部判断，法律对此一般不主动干预。缺乏意思
表示真实这一要件即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绝对导致合同一
律无效。

合同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合同的内容合法，即合同条款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其指向
的对象即标的等，应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
二是合同的目的合法，即当事人缔约的原因合法，并且是直
接的内心原因合法，不存在以合法的.方式达到非法目的等规
避法律的事实。

所谓形式要件，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对合同形式上的要求，
形式要件通常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但如果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将其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时，便成为合同生效的要件之
一，不具备这些形式要件，合同不能生效。当然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合同成立不等同于合同生效，一般情
况下先有合同成立，再有合同生效。各位朋友千万不能搞混
淆了！合同生效必须要具备法律规定了四个条件，否则的话
合同就是无效或者效力待定的。更多合同生效的法律知识，
您可以通过的相关栏目进行了解。



附条件生效合同例子篇四

有偿合同是交易关系，是双方财产的交换，是对价的交换。
无偿合同不存在对价，不是财产的.交换，是一方付出财产或
者付出劳务(付出劳务可以视为付出财产利益)。

有偿合同是两个诺言的结合，因此可以把有偿合同称为双诺
合同，是两个诺言、两个意思表示取得一致，成立并生效的
合同。

法律一般把有偿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因为双方都负担义务，
所以，双方两个诺言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有偿合同成立并生
效。有偿合同一般情况下，除了要经过批准、登记的以外，
合同成立时即行生效。而无偿合同，因为一方要付出财产或
者劳务，但没有获得对价，因此，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把无
偿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或者规定为有任意撤销权的诺成合
同。其意义在于给无偿付出的一方以反悔权，以鼓励人们的
无偿行为、助人行为。

对于实践合同，当事人交付标的物或者开始履行的时候，才
开始成立或者生效。对于有任意撤销权的诺成合同(如赠与合
同)，赠与人(债务人)的反悔权是通过通知对方撤销来体现的，
在赠与的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任意撤销赠与合
同(《合同法》第186条)。

附条件生效合同例子篇五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合同对我们
的帮助越来越大，签订合同也是避免争端的最好方式之一。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生效的条件有哪些，欢迎阅读，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产权过户登记不是二手房买卖合同的
生效要件，原因如下：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二手房买卖合同作为买
卖合同的一种，同样具有双务、有偿、诺成的性质。按照民
法理论，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是以转移不动产物权为内容的
债权合同，该合同只要具备书面形式、主体适格、意思表示
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则有效成立，应受法律保
护。因此，不动产物权变动仅是不动产变动债权合同的履行
效力所致，不动产物权过户登记也是合同的履行行为。既然
过户登记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则在本质上并不影响合同的效
力判断，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登记行为的发生，是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有
效为前提，即买受人基于有效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才获得请求
出卖方协助履行登记行为的.权利，出卖人才相应地负有协助
履行登记行为的义务。登记是这一对权利义务相互运动的结
果。若登记前，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则登记本身
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房屋进行统一登记过户，体现了国家为社会利益而对房屋产
权的流转进行干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契约自由，倘若把登
记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则势必使登记审查变成对双方可否
签订买卖合同及签订后的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这已经远远
超出了房管部门的职权。

由于二手房买卖合同在订立后、产权过户前尚未成立和生效，
导致出卖人基于自身利益而一房多卖，或者待房价上涨，故
意不协助买方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而不承担违约责任，致使
合同形同虚设，这将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利益的保护，也难以
适用于所有权保留的分期付款二手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预售
合同。


